
 
致﹕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
本人對於「學劵制」有以下的意見﹕ 
 

為了香港教育發展，私立獨立幼稚園不可殺 
施政報告所提的學劵制趕絕私立幼稚園。自《強政報告》關於學劵制發表以來，

家長紛紛關注學劵的用法，更考慮享用學劵是否需要轉校問題，私立獨立幼稚園

不堪流失學生壓力，紛紛表態將轉非牟利，這樣下去，私立獨立幼稚園將趨絕跡

幼兒教育，這樣做法等同否定當年開放電信業對市民的好處，在世界各地都鼓勵

教育私有化，香港卻開倒車，干預市場讓非牟利幼稚園龔斷市場，今後投資者卻

步，競爭只限於非牟利幼稚園之間，刺激進步局限，沒有競爭便沒有進步，長遠

造成對香港教育發展，壞的影響，這實令人費解。殺私立獨立幼園，關顧市民利

益的理據何在？ 
 

為了公平，鼓勵中產市民生育，資助不可設幼稚園學費上限 
資助理應惠及中產市民。「學劵制」限定資助二萬四以下學費的幼稚園，報讀二

萬四以上幼稚園的學生，多來自中產家庭，換言之，中產又不能享受「學劵制」

的好處，在現有稅制底下，中產市民是付得最多，而又享受最少福利的一群，也

是出生率下降，最需鼓勵生育的一群，這樣的學劵制只會再次重創中產市民，分

化社會，同時設學費上限才有資助，亦局限了教育機構對學校的投資，長遠亦不

利香港幼兒教育優質發展。 
 

為了幼稚園質素，教統局應發揮功能 
教統局肯再踏出一步，無論牟利非牟利幼稚園，肯定有好質數。教統局應起監管

及支援功能，不應有不勞而獲的念頭，確保有好的教育服務是教統局的責任，不

達標的，教統局理應不發牌，不能讓不合規學校危害市民。再者，在自由經濟的

市場競爭下，私營機構更需講求質數，贏取市民的認同。「學劵制」應成為推動

幼園優質教育之手 。 
 

為了公平運用納稅人金錢，學劵運用範圍不應分牟利非牟利幼稚園 
學劵是資助家長，並不是資助學校。家長喜歡報讀那間學校應有自由選擇權利，

政府無權強行左右決定。學校贏取家長選擇，是辦學得當，投資應有的回報，理

所當然，所以學劵怎運用，權利應留給家長。 
 

為了支持公平競爭法，請將『學劵制』善變 
學劵制是公平競爭法的反面教材。總括來講有局限性的「學劵制」只會扼殺幼兒

教育的良性競爭，請議員明察秋毫，請將『學劵制』改變得真善美，造福市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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